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威海

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数控”或“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收到贵所《关于对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

注函”），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华东数控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现就关注函中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问题一、你公司董事会同意豁免高金科技履行有关承诺事项是否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

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 高金科技承诺事项 

(1)高金科技于华东数控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承诺：自 2014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日(2014 年 3 月 4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高金科技拟将所持

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式或高金科技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华东数控(以下简称“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 

(2)高金科技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作出承诺，在有关事宜得以妥善解决、华

东数控股票复牌之日(2015 年 9 月 9 日)起 6 个月内增持华东数控的股份，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方式：(1)在二级市场上择机增持华东数控的股票，增持股票收购

额度不少于 20,000 万元人民币。(2)提议华东数控实施再融资，解决华东数控资

金周转困难的实际问题。若华东数控实施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高金科技承诺认

购不少于本次发行募集金额的三分之一(以下简称“维护股价稳定承诺”)。 

2. 高金科技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华东数控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发出的《关于股东承诺不能履行的风险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高金科技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1) 2016 年 11 月，高金科技因与大连荣昌和贸易有限公司、大连恒杰经贸

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及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等的借款纠纷，其所持有的华东数控 50,624,000 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

结。基于上述原因，华东数控董事会认为高金科技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不能

履行的风险极大。 

(2) 截至意见出具日，高金科技已在二级市场认购华东数控股份 62.4 万股，

并参与认购华东数控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华东数控 2015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于 2016 年 8 月 3 日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会”)审核后未取得正式批准文件。华

东数控董事会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基于上述原因，华东

数控董事会认为高金科技作出的维护股价稳定承诺不能履行的风险极大。 

根据华东数控于 2017年 3月 4日发出的《关于股东承诺未按期履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6)，(1)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已于 2017 年 3 月 3 日到期，高金

科技未按期履行上述承诺。(2) 华东数控董事会认为高金科技不能履行维护股价

稳定承诺风险极大。 

3. 高金科技未能妥善履行上述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和维护股价稳定承诺的相

关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3]55 号)(以

下简称“《4 号指引》”)规定“(1)如相关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或履行承诺将不利于

维护上市公司权益，承诺相关方无法按照前述规定对已有承诺作出规范的，可将

变更承诺或豁免履行承诺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

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应回避表决。超过期限未重新规范承诺事项或未通

过股东大会审议的，视同超期未履行承诺。(2)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

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

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承诺相关方应充分披露原因，并向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

提出用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或者提出豁免履行承诺义务。上述变更方案应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应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就承诺相关方提出的变更方案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

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发表意见。变更方案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且承诺到期的，视同超期未履行承诺。(3)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

然灾害等承诺相关方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超期未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的，

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将相关情况记入诚信档

案，并对承诺相关方采取监管谈话、责令公开说明、责令改正、出具警示函、将

承诺相关方主要决策者认定为不适当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选等监管

措施。在承诺履行完毕或替代方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前，中国证监会将依据《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对承诺相关方提交的行政

许可申请，以及其作为上市公司交易对手方的行政许可申请(例如上市公司向其

购买资产、募集资金等)审慎审核或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 

4. 就高金科技超期未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维护股价稳定承诺，华东数

控和高金科技履行的程序 

2017年 3月 9日，高金科技向华东数控出具了《关于申请豁免履行承诺的函》，

高金科技暂无履约能力，无法履行做出的避免同业竞争和维护股价稳定承诺，向

华东数控和股东申请豁免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2017 年 3 月 14 日，华东数控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豁免股东履行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永强、王进、吕书国、陈家会回避表

决。同时，华东数控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召开 2017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 

2017 年 3 月 14 日，华东数控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豁免股东履行承诺的议案》，关联监事广兴政回避表决。 

2017 年 3 月 14 日，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豁免股东履行承诺的独立意见》，

同意豁免高金科技履行避免同业竞争和维护股价稳定承诺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规定，本保荐机构认为，高金科技确已超期未履行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维护股价稳定承诺，不符合《4 号指引》的相关规定。 



高金科技提出的豁免履行承诺事项已经华东数控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高金科技的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豁免履行承诺事宜发

表了同意意见。高金科技豁免履行承诺事宜尚需华东数控股东大会审议，在审

议时高金科技应当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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